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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0）第 210ZA3575 号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世达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的要

求编制《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易世达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

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易世达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 易世达公司

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

核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易世达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存

放及使用情况相符。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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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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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鉴证报告仅供 易世达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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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34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系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股）股票1,5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55元。截

至2010年9月28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82,5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720.22万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77,779.78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3-0021号

《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54,698.87万元，尚未使用的

金额为34,282.5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23,080.91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及股权

转让收益11,201.64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0,499.25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65,198.12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24,829.51

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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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了《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

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于2009年9月29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10年9月29日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

理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

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 212060070018010044335 活期 21,726.3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 411903868510999 活期 41,242,808.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 3400202319005111310 活期 1,427.5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支

行 
0603014170005128 活期 29,135.0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学苑广场支行  理财产品 5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学苑广场支行  理财产品 57,000,000.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理财产品 50,000,000.00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理财产品 50,000,000.00 

合计     248,295,097.41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等12,247.85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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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9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实际超募资金金额为56,948.78万元，全部超募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2011年1月26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

喀什飞龙2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议案》，本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3,600.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喀什飞龙余热电站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累计已投入金额

为3,612.30万元。 

2018年10月17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

公司喀什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75%股权的议案》，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喀什易世达余

热发电有限公司75%的股权以4,165万元转让给喀什飞龙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收益565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喀什易世达的股权。 

2014年10月24日，本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及超募资金利息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本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及利息23,800.00万元收购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所持的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格尔木神光100%股权。 

2017年7月17日，本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不超过7,000.00万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2,500.00万元用于偿

还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2017年度尚需支付的银行贷款；截至2017年12月

19日，已投入2,441.68万元用于偿还子公司银行贷款。使用超募资金4,500万元用于暂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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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相关资金于2017年7月24日完成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8年7月13

日，本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人民币4,500万元全部归还并存入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笔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17年8月14日，本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与北京华数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华数康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上海易世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其中本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出资4,000万元，持有该公司80%的股权，华数康公司出资

1,000万元，持有该公司20%的股权。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已投入金额为4,000万元。 

2019年2月1日，本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

资上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0,775.25万元投资上海易维视

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上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

司51%的股权。该公司已于2019年3月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目前正常运行。截至2019年

12月31日，累计已投入超募资金10,499.25万元。 

2019年10月9日，本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片及其产品生产加工项目的议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20,000万元与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该公司已于2019

年10月25日注册成立。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尚未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2019年12月26日，本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利

息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5,2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不超

过3,500万元用于偿还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未来12个月的部分银行贷款；

使用超募资金1,7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2019年12月31日，相关资金尚未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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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7,779.78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499.2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5,198.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截至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一、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000.00   8,000.00     8,000.00  100% 2010/11/1     不适用 否 

湖北世纪新峰合同能源

管理项目 
否  7,760.00   7,760.00     7,773.94  100% 2013/1/1    365.68  否 否 

易世达科技园研发中心

项目 
否  5,071.00   5,071.00     5,070.95  100% 2018/12/27     不适用 是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0,831.00   20,831.00     20,844.89         365.68      

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喀什飞龙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 
否  3,600.00   3,600.00     3,612.30  100% 2014/6/9    297.51  否 否 

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

公司 
否  23,800.00   23,800.00     23,800.00  100% 2014/11/1  700.71   -14,110.79  否 否 

偿还子公司格尔木神光

银行贷款 
否  2,500.00   2,500.00     2,441.68  __ 2017/12/19     不适用 否 



 

 6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否  4,500.00   4,500.00    0.00  __ 2017/7/24     不适用 否 

上海易世达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否  4,000.00   4,000.00     4,000.00  100% 2017/9/13  44.17   51.45  否 否 

上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

司 
否  10,775.25   10,775.25   10,499.25   10,499.25  97.44% 2019/3/6  120.84   120.84  否 否 

沃达工业大麻（云南）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000.00   20,000.00              不适用 否 

偿还子公司格尔木神光

银行贷款 
否  3,500.00   3,500.00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700.00   1,700.00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74,375.25   74,375.25   10,499.25   44,353.23       865.72   -13,640.99      

合计   
           

95,206.25  
           

95,206.25  
           

10,499.25  
           

65,198.12  
    

                
865.72  

             -
13,275.3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1、湖北世纪新峰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该项目于 2018年底已执行完毕。2、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

公司：本报告期内，当地光照条件低于历史平均气象数据，影响发电量水平，未达预期收益。

3、上海易世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目前以自有资金开展业务，规模有限。4、上海易维视科技有

限公司：本报告期，广告传媒行业整体下滑，影响广告机销量，未达预期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易世达科技园—研发中心项目：经公司 2018年 8月 2日召开的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募投项目终止。（详见公司公告：2018-066、071） 



 

 7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600万元投资“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详见公司公告：2011-003）。经公司于 2018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喀什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 75%的股权以 4,165万

元转让给喀什飞龙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详见公司公告：2018-10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已收到股权转让款 3,665万元。2、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3,800 万元收购格

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详见公司公告：2014-052）。该公司已于 2014年 11月 20 日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目前正常运营。3、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不超过 7,000万元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2,500 万元用于偿还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神

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7年度尚需支付的银行贷款；使用超募资金 4,115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的

流动资金（详见公司公告：2017-059）。相关资金已按时偿还了银行贷款，暂时补流的资金也按

期归还。4、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万元投资设立上海易世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持有 80%股权

（详见公司公告：2017-084）。该公司已于 2017年 9 月 19 日完成注册登记，目前正常运营。5、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0,775.25万元投资上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合计持有上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权（详见公司公告：2019-008）。该公司已于

2019 年 3 月 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目前正常运行。6、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0,000万元 与汉麻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详见公司公告：2019-094）。该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注册成立。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7、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利

息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2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超募资金及利

息不超过 3,500万元用于偿还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未来 12个月的部分银行贷

款；使用超募资金 1,7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详见公司公告：2019-125）。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相关资金尚未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石大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3年 8月 1 日完成对全资子公司湖北易世达新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吸收合并，湖北易世达法人主体注销，由山东石大负责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北

世纪新峰雷山水泥有限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运营。（详见公司公告 2013-035）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为加快项目建设以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先行以自筹资金支付易世达科

技园-研发中心项目款项 1,189.64 万元。2010年 12 月 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核通

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1,189.64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相关资金已完成置换。2、2014年 12

月 16 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替代未到期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向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支付格尔木神



 

 8 

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款 4000 万元，于 2015 年 1 月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7月 17 日召开的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5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

资金，相关资金于 2017年 7月 24 日完成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8年 7月 13日，公司已将上

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人民币 4,500万元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笔

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公司已将上述超募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和以定期存单、购买理财产品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

理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

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

计算方法一致。       

注 3：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市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比如固定收益类的国债、银行理财产品以及其他投资产品等，在上表的“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中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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